
一、北京物业管理行业概况

（一）管理概况

截至 2014 年 9 月，北京市 8 亿多平方米的城

镇房屋建筑中，有 5.72 亿平方米、6416 个项目实

施了物业管理，占全部城镇房屋建筑面积的 72%。

其中，有 4.34 亿平方米、3909 个住宅项目由物业

企业实施专业化物业管理，覆盖了北京市住宅总量

的 80% 以上。北京市共有注册物业企业 2756 家，

其中，一级企业 127 家，二级企业 353 家，三级企

业 2276 家。此外，还有 57 家外埠企业在京从事物

业管理经营活动。北京市已成立业主大会1126个，

其中居住类 1081 个，非居住类 45 个，实施物业

管理的居住项目业主大会成立比例为 27.7%。

（二）行业特点

据北京物业管理行业协会抽样调查表明，北

京物业管理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管理人

员平均占比为 25%，一线作业人员占 73.6%。整

体学历水平低。中专以下学历占比为 75.29%。技

术力量薄弱。企业管理人员仅 6.37% 的人员有技

术职称，操作人员中有 53.08% 没有技工证书。从

业人员年龄结构偏大。29 岁以下（含 29 岁）占比

28.03%，30-49 岁占 45.99%，50 岁以上（含 50

岁）占 27.08%。其中，男性多偏重于技术维修和

秩序维护岗位，女性在保洁、客服岗位中占多数。

平均薪资低，收入差距大。加权平均后企业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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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工资 4.5 万元 / 年。以一线作业人员为例，工

程技术人员平均年薪为3.854318万元，保安、保洁、

绿化员、车管工平均年薪则在 2.5 万元以下。但企

业高管如董事长、总经理等年薪高则可达44.3万元，

次之的有 32.34 万元、26 万元、21.7 万元，最低的

则是 4.65 万元。物业项目经理人薪水也有一定的

差距，最高年薪可达37万元，次之的17万元之多，

最低的则是 4.6 万元。

( 三 ) 成本构成

成本构成基本没有变化，即仍由管理人员费

用、共用设施设备维护费用、清洁卫生费用、绿化

养护费用、秩序维护费用、办公费用、固定资产折

旧、公共责任保险费以及税金等 9 大部分组成，

以 2013 年的数据为例，这九部分占比分别为：

27%、27%、11%、4%、15%、9%、1%、1%、5%。

成本逐年持续上涨。人工、材料、能源等刚性成本

连年上涨，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由 2000 年的 412

元上涨至 2014 年的 1560 元，几乎翻了两番，比

如聘用一名保洁人员的工资由 2000 年的 400 元上

涨至 2014年的 2500元左右，上涨幅度非常明显。

（四）服务费收支

服务费价格水平低。据北京物业管理行业协会

抽样调查数据，普通住宅小区项目平均物业费为1.17

元 /平方米·月；经济适用房平均物业费为 0.94 元

/ 平方米·月；拆迁安置项目平均物业费为 1.6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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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方米·月；写字楼项目平均物业费为 10.38 元 /

平方米·月；政府类项目平均物业费为 9.18 元 /平

方米·月；医院、学校项目平均物业费为 1.72 元 /

平方米·月；工业园区项目平均物业费为 12元 /平

方米·月。在物业费上涨困难的情况下，企业收入

不增长而成本在增长，经营压力大。收费模式以包

干制为主。包干制模式是最为主流的收费经营方式，

在目前公示项目中包干制项目占比 83%，酬金制只

占 17%。欠缴数额巨大。根据北京市住建委 2011-

2013 年数据统计，3年欠缴费平均为 18.43 亿元。

2013年欠费户数达到57万户，户均欠费3233元。		

（五）商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情况

自 2009 年以来，北京市商品住宅专项维修资

金使用量以年均增长 85% 的速度快速增长。进入

2014 年，这种快速增长的趋势依然在持续。截止 9

月底，北京市当年累计支取商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4.97 亿元，同比增长 88%，已超过 2013 年全年使

用 3.92 亿元的水平，截至 2014 年 9 月北京市已经

累计支取商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12.7 亿元，约占

资金归集总量 382 亿元的 3.3%。

截至 2014 年 9 月，在使用维修资金进行的维

修工程中，屋面防水和电梯维修所占比例较大，从

近三年统计数据来看，这两项维修工程资金使用量

分别占当年资金使用总量的 73%、77% 和 67%，

其它维修工程按资金使用量从多到少排列，分别为

消防系统维修更新、供水系统维修更新、外墙维修、

门禁系统维修更新、给排水管线维修等。

城六区中维修资金使用量排在前三位的是丰台

区、朝阳区、海淀区，分别为 11628 万元、10213

万元、6192 万元；远郊区中昌平区、通州区维修

资金使用量较大，分别为 5211万元和 4537万元。

5 个区共申请使用专项维修资金 3.78 亿元，占北京

市资金使用量的 76%。

自 2013 年 11 月 28 日《关于简化程序方便应

急情况下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有关问题的通知》

（京建法【2013】20 号）文件印发后，截至 2014

年 9 月份北京市已审核应急支取项目 256 个，使用

资金约 7784 万元。

二、制约行业发展的主要问题

（一）调价机制缺失，物业费上调困难

缺乏合理的调价机制、物业收费标准偏离服务

成本，是制约物业管理市场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因

素。目前北京市商品房物业服务收费实行的是市场

调节价，经济适用住房实行政府指导价。商品房由

于业主大会成立困难、物业管理市场主体协商机制

不健全、业主对物业费上调存在排斥心理等多种原

因，物业费难以上涨，严重背离质价相符的基本市

场规律，物业企业普遍出现亏损情况，普通住宅和

老旧小区尤为严重。

（二）业主大会运作不规范，物业服务市场主

体缺位

业主大会成立难、运行不规范问题突出，原

因有几个方面：一是业主参与意识不强，自身组

织能力弱，从发起成立申请到成立筹备组再到开

会形成决议最后备案，这一整套流程非常繁琐，

加之业主委员会成员又完全属于奉献行为，没有

任何报酬，因此很多业主参与积极性并不高；二

是 2010 年北京市出台《北京物业管理办法》，明

确将业主大会成立和运行的监督指导权放到了街

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但街道、乡镇对组建

业主大会心存顾虑，加之人员不足、对政策不熟悉，

因此对这项工作的推动并不积极；三是业委会委

员准入门槛低，素质参差不齐，加之业委会法律

地位不清晰，不具备法人资格，实际上成了只有

权力没有义务或很少义务的一个主体，政府无法

对其实行有效监管。

（三）物业企业参差不齐，市场化水平不高

北京市目前注册的物业企业中，有 82.6% 的是

12  



规模较小、管理面积较小、服务水平不高、市场竞

争力不强的三级企业，有些企仅仅管理着一个项目，

没有规模效益，既不利于通过集约化、规模化的经

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也不利于行业主管部门的监

管。此外，大量低水平企业依靠吸纳低端就业人员

降低物业费争夺市场份额，也在无形中破坏了健康

有序的市场环境，导致企业间的恶性竞争。

（四）多部门职责不明确，行政监管力量不足

从实际情况来看，物业管理不再是一个简单

的行业管理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管理问题。

物业管理涉及的行政职能部门有 27 个之多，涵盖

了住建、国土、规划、公安、工商、地税、城管、

质监、民防、水务、卫生、市政市容、消防、交通、

法院、民政、社会管理、园林绿化等部门，还涉

及供电、供水、排水、燃气、通讯等多个专业经

营公司，但地方规章对上述部门在物业管理区域

内的职责分工没有明确界定，加之行政指导监管

力量不足，导致这二十几个部门在小区内的履职

不到位，最终将管理触角止步于小区红线之外，

客观上形成	“只要在小区内，就是物业企业的事”

的局面。

（五）业主欠费，缺乏有效治理手段

业主欠费是对物业企业和全体业主合法权益的

侵害，如果得不到根治容易形成负面效应，破坏市

场环境，使行业处于恶性循环中。业主欠费原因是

多方面的，有的是因为对物业服务的某些瑕疵不满，

有的是因为花钱购买服务的意识尚未建立，当然也

有一些是纯粹的恶意欠缴。目前通行的办法是物业

企业和业主双方协商解决，或者是到法院起诉解决，

这两种方式解决起来成本都很高，而且效果不好。

前者协商不好很容易形成长期的矛盾纠纷，后者存

在立案难、判决难、执行难问题。								

（六）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续筹难，增值收益

不高

维修资金使用难的原因很复杂，除了受到上位

法关于使用维修资金需要双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同意

的限制，体制上多头管理、使用审核和资金支付相

分离的模式使得支取步骤更为繁琐。另外，北京存

在大量产权类型复杂的小区，同一小区甚至同一栋

楼内既有普通商品房，又有房改房、央产房、中央

国家机关房屋等多种性质的房屋，维修资金也涉及

中直、国管、住房资金管理中心等多个部门，使用

起来很复杂，有的小区支用一笔资金甚至需要几年

的时间，这在客观上也加剧了企业的经营压力和矛

盾纠纷发生的风险。

（七）老旧小区遗留问题严重，市场化难

老旧小区的物业管理问题很复杂，有一部分属

于历史遗留问题，但归根结底还是业主消费意识滞

后、支付能力和意愿不足，这部分小区的业主原来

没有交物业费的意识，全部由单位负担，引入准物

业管理和专业化的物业管理，都涉及一定的费用，

这其中就会产生矛盾，因此很多小区推行专业化、

市场化的物业管理比较困难。

主要数据来源：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创新思路	破解难题	推动北京物业管理再上新台

阶》、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房屋安全和设

备管理处《商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审核工作总

结》、北京物业管理行业协会	《北京物业服务企业

经营状况及发展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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